深圳狮子会专门工作机构工作规定
第一条 为了促进深圳狮子会（以下简称“本会”）健康有序地持续发展，加强组织制度建设，依据《深圳狮子会工作规则》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工作规定。
第二条 理事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置专门工作机构。专门工作机构分两类：第一类是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其名称为“XX委员会”；第二类是承担专门职能的专业团队（以下简称“专业团队”），包括长期设置的专业团队和临时设置的专业团队，其名称为“XX团”、“XX中心”、“XX俱乐部”等，也可以根据具体工作需要确定。专门工作机构是本会执行理事会决议、履行相应工作职能的职能机构，对本会理事会负责。

第三条 理事会决定新设、合并、取消专门工作机构，或者对专门工作机构更名、变更工作职能。
第四条 委员会设主席1名，执行主席3～6名；专业团队设团长（或主席）1名，副团长（或执行主席）3～6名。
第五条 委员会主席、执行主席，专业团队团长、副团长由会长提出拟任人选，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由会长委任。
第六条 专门工作机构各项职务的任期为一年，部分专门工作机构主席（团长）需要连任的，需由会长提出人选，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由会长委任。同一职务连任最长不得超过三年。
第七条 委员会主席、专业团队团长（主席）的任职条件应为如下之一者：
（一）本会上届会长、前会长；
（二）服务队上届队长、前队长，且有3年以上会龄。
第八条 委员会执行主席的任职条件应为：服务队上届队长、前队长。
第九条 专业团队副团长（执行主席）的任职条件应为如下之一者：
（一）服务队上届队长、前队长；
   （二）具有专业技术特长符合相应专业团队工作职能需求的会员。
第十条 委员会、专业团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由主席（团长）提名1～3名有2年以上会龄的狮友担任委员，由会长聘任。委员应协助主席（团长）开展工作，负责该专门工作机构日常工作的统筹和协调。

第十一条 本会监事会成员不得兼任同一年度专门工作机构的主席（团长）、执行主席（副团长）。

本会各服务队队长不得兼任同一年度专门工作机构的主席（团长）、执行主席（副团长）。
第十二条 本会理事会成员最多可兼任一项同一年度专门工作机构的主席（团长）或执行主席（副团长）。

同一名会员兼任同一年度专门工作机构的主席（团长）、执行主席（副团长）的职务不得超过两项。
第十三条 专门工作机构的基本工作职责:
（一）完成与职能相关的各项工作任务；
（二）统筹、协调、指导、监督各会员机构开展相关的职能工作；
（三）制定与其职能相关的工作标准或工作指南；
（四）制定本专门工作机构的工作制度，并提交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
（五）执行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与其职能相关的各项决议。
第十四条 专门工作机构每年按本会规定的时间提交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方案，报理事会批准后组织实施；年度结束前向理事会提交年度工作总结。
第十五条 为确定年度工作计划、经费预算方案、年度工作总结等重大事项或问题，专门工作机构可召开主席（团长）、执行主席（副团长）、委员、秘书等成员参加的专门工作会议。
第十六条 专门工作机构主席（团长）的工作职责:
（一）协助会长领导本专门工作机构制定并实现年度工作目标；
（二）组织本专门工作机构相关的会议和活动；
（三）制定本专门工作机构年度工作计划，指导本会各相关活动小组及服务队的活动；
（四）收集整理本专门工作机构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信息和资源，并提供给有需要的服务队；
（五）做好本专门工作机构的基础建设和工作延续性向下一届交接； 
（六）定期向本会会长、分管副会长汇报工作。
第十七条 专门工作机构执行主席（副团长）的工作职责
（一）协助专门工作机构主席（或团长）开展工作。
（二）积极参加本专门工作机构召开的各种会议和活动；
（三）完成本专门工作机构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
（四）做好专门工作机构的工作沟通联络，办理相关公文和事宜，处理会议文案工作等。
第十八条 本工作规定经2017年4月7日深圳狮子会2016-2017年度第三次特别理事会通过后生效。
第十九条 本工作规定的解释权归本会理事会。
